附件2： 

湖南省优质工程复查接待规定

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我省关于廉政建设方面的要求,进一步做好湖南省优质工程（以下简称优质工程）复查工作,现对复查接待工作提出以下要求：

一、优质工程申报推荐单位为复查组的接待单位，其他单位不得参与复查组的接待工作。

二、严格控制陪同人数，被复查工程的承建企业可安排熟悉本工程的工作人员1人陪同介绍。

三、申报优质工程的有关单位不得对复查组搞迎送、宴请，陪吃、陪住等活动，严禁以任何借口、任何名义向复查专家赠送礼金、购物卡、纪念品和土特产品等。
四、申报单位不得找领导打招呼，不得请领导出面陪同。

五、复查组在复查期间不得参加与复查无关的活动，不得到营业性娱乐、健身场所活动，不得单独与申报单位人员会面。
六、复查人员住宿标准参照《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赴地方差旅住宿费标准明细表》执行；用餐不得安排在高档饭店、会所及与申报企业有关的就餐场所。

七、复查人员不得参加与复查无关的活动，包括旅游参观、打牌赌博等。
